
2022年8月22日 

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4年巴黎奥运会
资格选拔办法
国际体联
艺术体操

女子（2） 

个人全能比赛
集体全能比赛 

B.1. 总配额

配额 东道主 外卡 总计 
女子 87 6 1 94 

总计 87 6 1 94 

B.2. 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参赛运动员最大人数

每个国家（地区）奥委会的名额 

个人 2 名运动员 

集体 5（1个集体） 

总计 7 

B.3. 分配方式

2022年和2023年世锦赛产生的个人资格分配至国家（地区）奥委会。如果国家（地区）奥委会
在2023年世锦赛上获得第2个个人资格，该资格也分配至该国家（地区）奥委会。其余个人配
额分配给运动员本人。集体配额分配给国家（地区）奥委会。

A. 比赛项目（2）

B. 配额

C. 运动员参赛资格

技术规程
附件B

charlotte
Texte surligné 



C.1. 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和其他相关规则
所有运动员必须遵守现行有效的《奥林匹克章程》中的条款，包括但不仅限于第41条（运动员
的国籍）和第43条（《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防止操纵比赛的奥林匹克运动守则》）。

只有遵守《奥林匹克章程》、《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防止操纵比赛的奥林匹克运动守
则》，包括国际奥委会制定的参赛条件以及国际体联规则的运动员，方能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
会。

C.2. 年龄限制：

所有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必须早于2008年12月31日（含）出生。

C.3. 国际单项协会的附加资格标准/条件：
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必须持有有效的国际体联证件，有效期至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
- 符合国际体联制定的最低技术标准。全文参考国际体联网站 (www.gymnastics.sport)

此外，国家奥委会必须参加以下赛事，才有资格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

- 个人：2022年或2023年世锦赛，或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
格赛）

- 集体：2022年世锦赛或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

通过东道主身份或外卡获得参赛席位的个人运动员，该运动员必须参加了2023年世锦赛。通
过东道主身份获得集体参赛席位，东道主必须参加了2022年世锦赛的集体比赛。

D.1  配额

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如出现平分，将根据《国际体联技术规程》第三部分中的艺术体操打破平分程序处理。

个人席位

1名运动员仅能为其国家奥委会获得1个资格。

名额数量 资格赛 

标准1

3名女运动员

2022 世锦赛 (2022年9月14日-18日 索菲亚（保加利亚）） 

D. 配额分配途径

2022年8月22日 

参赛权

http://www.gymnastics.sport/


根据《国际体联技术规程》第3部分第5.2.1条所述的2022年世界锦标赛

参赛资格，最多22个声誉良好的国际体联会员协会，可派2-3名个人运动

员参赛，39个国际体联会员协会可派1名个人运动员参赛。

资格名额: 

个人全能决赛成绩前3的个人运动员将分别为其国家（地区）奥委会获得1

个资格。

资格分配给国家(地区)奥委会。

标准2

14名女运动员

2023年世锦赛（2023年8月）

参赛权

根据《国际体联技术规程》第3部分第5.2.1条所述的2022年世界锦标赛
参赛资格，最多22个声誉良好的国际体联会员协会，可派2-3名个人运动
员参赛，39个国际体联会员协会可派1名个人运动员参赛。 

资格名额:  
个人全能预赛成绩前14的个人运动员将分别为其国家（地区）奥委会获
得1个资格，每个国家奥委会最多2个名额。

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获得2个个人参赛席位的国家（地区）奥委
会不可以再拿资格。  
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获得1个个人参赛席位的国家（地区）奥委
会允许再拿资格。

资格分配给国家（地区）奥委会。

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于2024年4月-5
月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日期举行

参赛权

所有声誉良好的国家（地区）奥委会均可以参赛，每个奥委会最多4名
运动员。

资格名额：

各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个人全能比赛成绩
排名最高的运动员获得1个资格，前提是其所在国家（地区）奥委会未
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或标准2（2023年世锦赛）获得参赛席位。
资格分配给运动员本人。

东道主席位 

如果东道主无个人运动员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标准2（2023年

世锦赛）或标准3（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

赛）获得参赛席位，根据2023年世锦赛个人全能预赛成绩排名，东道主

排名最高的个人运动员将获得该资格。资格分配给运动员本人。 

2022年8月22日 

标准3

5名女运动员

标准4

1名女运动员



由国际奥委会三方委员将1个外卡名额分配给1名运动员，前提是该运动
员和其所在国家（地区）奥委会符合资格标准，且该运动员参加了C款
所述的2023年世锦赛。

资格分配给运动员本人。

集体席位 

名额数量 资格赛 

标准1 

3个集体

（15名运动员）

2022年世锦赛 （2022年9月14日-18日） 索菲亚（保加利亚）

参赛权

所有声誉良好的国际体联会员协会最多可派1个集体参赛。

资格名额：

集体全能比赛成绩排名前3的集体分别为其国家（地区）奥委会获得1个资格。

2023年世锦赛（2023年8月）

参赛权

本次世锦赛参赛受限，最多邀请30个集体参赛。2022年世锦赛集体全能
成绩排名前24的国家（地区）奥委会（包括已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
赛）取得奥运会集体席位的3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有资格参赛。

如果有大洲没有集体位列前24名，则该大洲排名最高的集体将获得参加
2023年世锦赛的资格。

如果东道主未能位列前24名，则东道主受邀参加2023年世锦赛。

资格名额： 
集体全能比赛成绩排名前5的国家（地区）奥委会分别获得1个资格，前
提未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取得集体参赛席位。

2022年8月22日 

标准5

1名女运动员

外卡 

标准2 

5个集体

（25名运动员）



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于2024年4月-5月
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日期举行

参赛权 

所有大洲内声誉良好的国家（地区）奥委会最多可派1个集体参赛。

资格名额：

各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集体全能比赛成绩排名
最高的国家（地区）奥委会获得1个资格，前提其未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
赛）或标准2（2023年世锦赛）获得参赛席位。

东道主席位 

如果东道主未能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标准2（2023年世锦赛）或
标准3（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获得集体参
赛席位，那么可凭东道主身份获得该资格，前提是东道主派集体参加了
2022年世锦赛。

D.2  东道主席位

如东道主未能通过以上标准获得奥运会参赛席位，应确保其最多1个个人资格和1个集体资

格。参见个人运动员和集体的东道主席位。

D.3  外卡

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派发1张个人外卡，分配给国家（地区）奥委会，前提是运动员符合C款 
运动员参赛资格中所述的资格标准。

2023年10月1日，国际奥委会将邀请所有符合资格的国家（地区）奥委会提交外卡申请，截止
日期为2024年1月15日。三方委员会将在涉及项目的资格赛结束后，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国家
（地区）奥委会确认外卡的分配。

有关外卡的详细信息参见《第33届夏季奥运会-2024年巴黎奥运会-奥运会外卡-分配程序和规
定》。

E.

2022年8月22日 

标准3 

5个集体

（25名运动员）

标准4 

1个集体

（5名运动员）



E.1  资格确认

E.2  东道主配额的确认

F.1  未使用的配额再分配

个人席位 

标准1和2：2022年和2023年世锦赛

2022年和2023年世锦赛产生的但未使用的配额将根据2023年世锦赛个人全能预赛排名，分配给
排名次高的国家（地区）奥委会。已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获得2个个人参赛席位的国家
（地区）奥委会不可以再拿资格。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获得1个个人参赛席位的国家
（地区）奥委会允许再拿第2个资格。

标准3：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

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产生的但未使用的配额将根据个人全能排名
分配给排名次高的运动员本人，前提是其所在国家（地区）奥委会未能通过标准1（2022年世
锦赛）或标准2（2023年世锦赛）获得参赛席位。

如果无法在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选出符合要求的运动员，则根据
2023年世锦赛个人全能预赛排名，将该配额分配给排名次高的运动员本人，前提是其所在国家
（地区）奥委会未能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或标准2（2023年世锦赛）获得参赛席位。

如果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未能在2024年4月-5月（或国际体联批
准的其他时间）举行，那么有关大洲将丧失这些配额，未分配的配额将根据2023年世锦赛个人
全能预赛排名，分配给排名次高的运动员本人。前提是其所在国家（地区）奥委会未能通过标
准1（2022年世锦赛）或标准2（2023年世锦赛）获得参赛席位。

F. 未使用的配额再分配

2022年8月22日 
2022年8月22日 

2022年8月22日 

在所有体操项目资格赛结束后，国家（地区）奥委会将收到国际体联对其奥运会参赛资格的
确认信，国家（地区）奥委会将有两周时间以书面形式确认是否使用这些资格，时间节点如
G款 资格（获取/确认）时间表所示。

在此截止日期之后，未使用的资格将按照F款 未使用的配额再分配重新分配。

东道国必须在收到国际体联的确认信后两周内，以书面形式向国际体联确认其是否使用东道
国配额，时间节点如G款 资格（获取/确认）时间表所示。

E. 资格确认流程



集体席位 

标准1和2：2022年和2023年世锦赛

2022年和2023年世锦赛产生的但未使用的配额将根据2023年世锦赛集体全能比赛排名，分配给
排名次高且尚未获得集体参赛席位的国家（地区）奥委会。

标准3：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

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产生的但未使用的配额将根据集体全能排名
分配给排名次高的国家（地区）奥委会，前提是其未能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或标准
2（2023年世锦赛）获得参赛席位。

如果无法在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选出符合要求的集体，则根据
2023年世锦赛集体全能比赛排名，将该配额分配给排名次高的国家（地区）奥委会，前提是其
未能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或标准2（2023年世锦赛）获得参赛席位。

如果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未能在2024年4月-5月（或国际体联批
准的其他时间）举行，那么有关大洲将丧失这些配额，未分配的配额将根据2023年世锦赛集体
全能比赛排名，分配给排名次高的国家（地区）奥委会，前提是其未能通过标准1（2022年世
锦赛）或标准2（2023年世锦赛）获得参赛席位。

F.2  东道主配额的再分配

个人席位 

如果东道主未使用该配额，则配额将根据2023年世锦赛个人全能预赛排名，分配给排名次高的
运动员本人，前提是其国家（地区）奥委会未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标准2（2023年世
界锦标赛）或标准3（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获得参赛席
位。

集体席位 

如果东道主未使用该配额，则配额将根据2023年世锦赛集体全能比赛排名，分配给排名次高的
国家（地区）奥委会，前提是其未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赛）、标准2（2023年世界锦标赛）
或标准3（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获得参赛席位。

2022年8月22日 

F.3  外卡的再分配

如果三方委员会未能分配外卡，则该配额将根据2023年世锦赛个人全能预赛成绩排名，分配给
排名次高的运动员本人，前提是其所在国家（地区）奥委会尚未通过标准1（2022年世锦
赛）、标准2（2023年世锦赛）、标准3（2022年世界锦标赛）、标准3（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
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或标准4（东道主席位）获得参赛席位。



时间 事项 

2022年9月14-18日 索菲亚（保加利亚）世锦赛 （个人运动员和集体的第一次资格赛） 

2023年8月 世锦赛 （个人运动员和集体的第二次资格赛）

2024年4月-5月或
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时间

2024年大洲锦标赛（或国际体联批准的其他大洲资格赛） 

2024年6月 各大洲锦标赛结束后，国际体联立即告
知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国家协会所获得的参赛资格  

2周后 收到国际体联资格确认信2周后，国家（地区）奥委会必须以
书信方式确认是否使用获得的资格

时间待定 国家（地区）奥委会提交外卡申请的截止日期 

各项目资格赛结束后 三方委员会以书信方式确认外卡的分配

时间待定 国际体联对未使用的配额再分配 

2024年7月8日 2024年巴黎奥运会体育报名截止 

2024年7月26日-8月11日 2024年巴黎奥运会

G. 资格（获取/确认）时间表

2022年8月22日 




